
製表日期：106年01月21日表21-3-1(103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
申報大於歸戶所得戶數
外縣市

各類所得金額

本縣市

歸戶所得來源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0.00 61.3638.642.290.442.040.0156.220.540.341.9118.5814.442.243.27608148

第2分位 100.00 55.1344.871.670.333.400.0141.670.850.322.0217.5629.401.982.45608148

第3分位 100.00 54.9545.051.510.335.370.0139.191.430.311.8918.3929.031.822.23608148

第4分位 100.00 55.4644.541.550.346.030.0139.331.700.331.8719.3127.251.762.08608148

第5分位 100.00 55.9344.071.580.345.690.0240.201.740.341.8720.1426.071.671.91608148

第6分位 100.00 56.6143.391.750.355.530.0241.081.730.351.9420.7124.951.601.75608148

第7分位 100.00 57.2942.711.950.395.420.0342.501.660.351.9521.2123.431.511.55608148

第8分位 100.00 57.9942.012.170.455.410.0444.381.600.351.9521.6721.381.431.35608148

第9分位 100.00 59.5940.412.610.705.160.0446.561.600.362.0121.8419.291.311.13608147

第10分位 100.00 59.2340.773.691.564.030.0648.921.390.392.5722.5216.631.070.85608147

合      計 100.00 57.9442.062.080.714.800.0345.031.470.352.0920.9221.551.491.566081478

一、說明：本表表示各類所得件數占總件數之分配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